6 生活便利
	子项
	条文编号
	条文
	满分
	达标/得分

	控制项
	6.1.1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
	√

	
	6.1.2
	场地人行出入口 500m 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
	√

	
	6.1.3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
	√

	
	6.1.4
	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理、方便出入
	/
	√

	
	6.1.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
	√

	
	6.1.6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
	√

	
	6.1.7
	生活便利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等的规定
	/
	√

	合计
	
	
	0.0
	0.0


6.1.1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是否采用无障碍设计：☑是☐否
无障碍步行系统是否联通、连续：☑是☐否
请简要说明场地内各步道及场地内外联系的无障碍设计情况。
	场地内人行通道及场地内外联系通道均设无障碍坡道，便于通行。
1.本项目建筑出入口设置有无障碍坡道；
2.场地人行道与市政道路连接处设有无障碍坡道。
3.场地地势平坦满足无障碍要求。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竣工图及设计说明，应说明室外场地的无障碍设计内容；
2）建筑总平面竣工图和场地竖向设计竣工图，应体现建筑主要出入口、人行通道、室外活动场地等主要部位的无障碍内容；
3）室外景观园林平面竣工图，应包括场地人行通道、室外绿化小径和活动场地的无障碍设计；
4）无障碍设计重点部位的实景照片。
 
实际提交材料：
	


6.1.2 场地人行出入口500m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场地人行出入口500m内设有：☑公共交通站点☐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请对场地内公共交通站点之间的交通流线或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设置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场地人行出入口 500m 范围内设有公共交通站点，站点与场地人行出入口之间的交通流线清晰顺畅，步行距离满足规范要求，周边道路配套完善，行人可通过人行道安全便捷地往返于场地出入口与公交站点，无需穿越复杂车流，保障出行安全与便利性，符合标准要求。
​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项目竣工总平面图；
2）场地周边公共交通设施布局示意图，应标出场地到达公交站点的步行线路、场地出入口达到公交站点的距离；
3）专用接驳车服务的实施方案；
4）公共交通站点或专用接驳车运行的影像资料。
 
实际提交材料：
	


6.1.3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场地内是否设置电动汽车停车位：☐是☐否；是否设置无障碍汽车停车位：☐是☐否
场地内是否设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是☐否；若否，是否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是☐否
停车场所设置规模
	类别
	当地规范限值（辆）
	设计值（辆）
	是否满足

	机动车停车位数量
	按当地商业建筑配建标准​ 
	 200​
	☑是☐否

	电动汽车停车位数量
	不低于总车位 10%（按当地规范）​ 
	 30​
	☑是☐否

	无障碍汽车停车位数量
	 不低于总车位 2%，且不少于 2 个​
	 4​
	☑是☐否


请简要说明机动车停车位设置、停车方式、停车场管理等。
	本项目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均采用全地下停车方式，地面为绿化用地及公共活动用地，不挤占地上步行空间与活动场所。停车场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停车位与无障碍汽车停车位，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并同步建设充电设施，满足规范要求。项目设置完善的车辆管理系统，采用基于 TCP/IP 智能化设备网的 IP 数字一卡通系统，每个出入口均为一进一出，接入小区出入口亭设置管理电脑，入口主机配置临时发卡器，卡片回收由人员手动完成，实现停车场高效、有序管理。
完成。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专业竣工图纸及设计说明，应包括电动汽车停车位和无障碍停车位的设计内容；
2）电气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应包括充电设施条件、配电系统要求、布线系统要求、计量要求等。
 
实际提交材料：
	


6.1.4 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理、方便出入。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请简要说明自行车停车场所设计情况、停车管理等：
	项目在地上设置了非机动车停车位，满足规范要求。
出入口设置自行车停车棚。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项目竣工总平面图，应包括自行车库/棚位置、地面停车场位置；
2）自行车库/棚及附属设施竣工图，应包括自行车停车设施详图、管理办法；
3）自行车停车场所的现场影像资料；
4）所在地不适宜使用自行车的说明。
 
实际提交材料：
	


6.1.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建筑设备系统是否实现自动监控：☑是☐否
请简要说明自动监控系统设置情况和管理功能。
	 本项目设置完善的建筑设备管理系统（BAS），对冷热源系统、空调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变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等建筑设备进行全面自动监控。系统可实时监测各设备运行状态、参数与能耗数据，实现设备的自动启停、故障报警、远程控制与联动调节，具备能耗统计、运行优化、维护提醒等管理功能，保障建筑设备高效、稳定、节能运行，符合规范要求。​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电气专业竣工图纸及设计说明，应包括建设设备自控系统的设计说明、系统图、监控点数点位表、平面图及原理图；
2）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相关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3）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运行记录及运行分析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6.1.6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建筑是否设置业务信息网和智能化设施信息网：(是 (否
请简要说明信息网络系统的设置情况和管理功能等。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智能化设计竣工图纸及设计说明：应包括信息网络系统设计说明、系统图、机房设计、主要设备及参数；
2）装修图纸：应包括信息网络系统设计文件。
实际提交材料：

	


